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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注意事項

法規樹狀查詢

狀態： 適⽤ 停⽌適⽤/廢⽌ 查詢

核發⼟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注意事項 》符合條件的條文共有 10 筆

第 1 點
為規範登記機關核發⼟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以下簡稱謄本)作業，並符合個⼈資料保護法及⼟地登記規則
第⼆⼗四條之⼀(以下簡稱本法條)規定，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第 2 點
本法條第⼀項第⼆款所稱部分姓名，指顯⽰第⼀個字，其餘均隱匿；部分統⼀編號，指顯⽰前四碼及最後⼀
碼，其餘均隱匿。
本法條第⼀項第三款利害關係⼈申請之第三類謄本之表頭，應註明利害關係⼈之姓名或名稱。
本法條第⼀項謄本之表尾，應註明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申請⼈應注意依個⼈資料保護法第五條、第⼗九
條、第⼆⼗條及第⼆⼗九條規定辦理字樣。

第 3 點
本法條第⼆項登記名義⼈請求隱匿部分住址資料，應檢附申請書及⾝分證明文件，向⼟地所在地之登記機
關，或以⾃然⼈憑證於網路提出申請。
前項所稱部分住址資料，指顯⽰⾄段(路、街、道)，或前六個中文字，其後資料均隱匿。
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已在轄區內另設或分設登記機關者，得由同直轄市、縣（市）內其他登記機關受
理第⼀項登記名義⼈之申請。
申請⼈所有之⼟地權利分屬不同直轄市、縣(市)之登記機關管轄者，以同⼀直轄市、縣(市)為單位，分別填
備第⼀項應附文件，交由第⼀項受理登記機關查核後轉交⼟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

第 4 點
本法條第三項之利害關係⼈申請資格、範圍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依⼟地法第三⼗四條之⼀規定就共有不動產處分、變更或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之共
有⼈：得申請同⼀地(建)號之他共有⼈之謄本，並檢附切結書或契約書正本。但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為共有
者，不適⽤之。
(⼆)依⺠法第八百⼆⼗三條第⼀項或第八百⼆⼗四條第⼀項規定請求分割共有不動產之共有⼈：得申請同⼀
地(建)號之他共有⼈之謄本，並檢附切結書正本。但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為共有者，不適⽤之。
(三)依⺠法第四百⼆⼗六條之⼆、第九百⼗九條或⼟地法第⼀百零四條規定出賣基地或房屋之所有權⼈：基
地所有權⼈，得申請建物所有權⼈、地上權⼈、典權⼈之謄本，並檢附買賣契約書正本；房屋所有權⼈，得
申請基地所有權⼈之謄本，並檢附最近⼀期之房屋稅繳款書、稅籍證明或設籍之⼾籍證明文件等及買賣契約
書正本。但房屋已辦理登記者，僅檢附買賣契約書正本。
(四)依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規定出售耕地之所有權⼈：得申請同⼀地號之他共有⼈、毗連耕地之所有權⼈之
謄本，並檢附買賣契約書正本。
(五)公寓⼤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得申請同⼀公寓⼤廈所有權⼈之謄本，並檢附主管機關同
意備查文件(有註明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者)及公寓⼤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或其他⾜資證明之文件正本，於
申請書並應載明執⾏之法令依據。
(六)都市更新單元內所有權⼈、都市更新籌備會（⼩組）代表⼈或（預定）實施者：得申請同⼀更新單元範
圍內及其毗鄰⼟地之所有權⼈之謄本，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所有權⼈：檢附擬劃定或已劃定更新單元內⼟地及建物登記簿所載所有權⼈數均超過⼗分之⼀之所有權⼈
同意書或所持有⼟地及建物⾯積均超過總登記⾯積⼗分之⼀之所有權⼈同意書（載明更新單元範圍、⼟地及
建物登記⾯積及全體⼟地及建物所有權⼈數）。
2.都市更新籌備會(⼩組)代表⼈：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籌組文件正本，並載明更新單元範圍。
3.都市更新（預定）實施者：檢附受各級主管機關委託之委託書、都市更新會立案證書、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核准文件（有註明預定實施者）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文件正本，並載明更新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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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債權⼈：得申請債務⼈之謄本，並檢附法院核發之債權憑證正本。但已設定抵押權者，免附債權憑證正
本。
(八)訴訟繫屬中之當事⼈：得申請相對⼈之謄本，並檢附法院發給已起訴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九)其他經⽬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登記機關認定具有法律上通知義務或權利義務得喪變更之關係者：得申請相
對⼈之謄本，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前項利害關係⼈得向任⼀登記機關臨櫃提出申請，並於申請書載明所繫利害關係或法律依據。
第⼀項利害關係⼈所檢附證明文件之正本，於查驗後發還，並影印或掃描附案；無法檢附證明文件正本者，
得於申請書內切結事由，並檢附與正本相符之影本申請之。

第 5 點
因強制執⾏事件或法院訴訟需要，持憑法院通知文件得申請第⼀類謄本。
前項謄本表尾註明本謄本僅供法院使⽤字樣。

第 6 點
申請⼟地、建物異動索引、異動清冊，以下列各款者為限：
(⼀)原登記申請案之申請⼈、代理⼈。
(⼆)登記名義⼈。
(三)與原申請案有利害關係之⼈，並提出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利害關係⼈，應向保存原登記申請案之登記機關臨櫃提出申請。
第⼀項異動索引，經隱匿權利⼈部分姓名，得由任何⼈申請之。
第⼀項異動清冊，如登記原因為地籍圖重測、⼟地重劃、區段徵收、徵收、地籍整理、截⽌記載、權利變
換、⾏政區域調整、段界調整或逕為分割，不得以整案申請。
第⼀項異動清冊未提供於網路申請者，申請⼈僅得向⼟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申請核發。

第 7 點
申請⼈申請提供本法條資料，除第四點、第六點及第九點另有規定外，均得向任⼀登記機關臨櫃或以網路提
出申請。
登記機關受理申請時，應當場核對到場之申請⼈、代理⼈或複代理⼈之⾝分。但以網路申請者，得以⾃然⼈
憑證、⼯商憑證或其他得確認⾝分之⽅式提出申請。
前項到場之申請⼈、代理⼈或複代理⼈，應出具登載姓名、國⺠⾝分證統⼀編號並貼有照片之國⺠⾝分證、
駕駛執照或全⺠健康保險卡等由政府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正本。
前項⾝分證明文件，登記機關經核對無誤後發還。但以網路申請者，應記錄相關申請資訊。

第 8 點
登記機關受理第四點及第六點之申請，申請標的位於其他登記機關轄區，有確認申請標的之需要者，得向轄
區之登記機關聯繫確認。
各登記機關應建立跨所申請謄本聯繫窗⼝。

第 9 點
所有權⼈及他項權利⼈之繼承⼈得向任⼀登記機關臨櫃申請各類謄本，並應檢附登記名義⼈之⼾籍資料及證
明為⺠法第⼀千⼀百三⼗八條規定之法定繼承⼈之⼀或其他⾜資證明為繼承⼈之證明文件正本。登記機關應
查驗後正本發還並影印或掃描附案。
前項⼾籍資料，登記機關得以電腦查詢者，免附。

第 10 點
登記名義⼈之統⼀編號為流⽔編號者，經核對姓名相符，即准予核發第⼀類謄本。


